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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angsha Broad Homes Industrial Group Co., Ltd.
長沙遠大住宅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63）

內幕消息 
破產重整呈請

本公告乃由長沙遠大住宅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
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兹提述日期為 2025年10月10日的內幕消息破產重整公告（「公告」）、日期為 2025年10

月14日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日期為2025年10月14日之通函（「通
函」）、日期為2025年10月29日的股東特別大會的投票結果公告（「投票結果公告」）。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公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通函及投票結果公
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破產重整呈請

近年來，受宏觀經濟、地產調控及疫情影響，本公司深陷債務及經營危機。雖已採
取多項自救措施，然成效不彰，目前各類風險已全面暴露且持續加劇。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相關規定，鑒於本公司經營困
頓，已無法清償到期債務，且明顯缺乏清償能力，故已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
破產法》第二條及第七條所規定之情形，具備重整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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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公司於裝配式建築行業擁有較深技術儲備、較高行業地位及較強品牌影
響力，具備重整價值；且本公司作為聯交所上市公司，具有一定平台資源優勢，有
望透過重整引入優質戰略投資人，化解債務風險，進一步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以
更好地為廣大股東、員工及社會創造價值。

基於上述理由，根據本公司實際經營需要，並經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通過，本公司
已於2025年10月30日向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法院」）提交破產重整申請（「本次申請」）。

對公司的影響

破產重整程序是以挽救債務人企業為目的，通過調整資產負債、重新安排經營管
理活動，使企業擺脫財務困境、獲得重生的司法程序。若法院裁定准許本公司進行
破產重整，本公司將積極籌劃相關事宜，積極引進重整投資人，並加快與法院、債
權人及股東共同探討債務化解方案，爭取早日形成重整計劃草案提交債權人委員
會審議及獲得法院批准，透過系統性的債務解決方案消除本公司債務負擔，剝離
本公司不良資產，推動本公司重回良性發展軌道。

本公司本次申請，暫不會對本公司當前財務狀況及生產經營產生較大影響，最終
影響以本次申請的後續進展及年審核數師審計結果為準。

風險提示

若本次申請經由法院裁定受理，本公司順利實施重整並執行完畢重整計劃，將有
利於優化本公司資產負債結構，提升本公司的持續經營及盈利能力。若重整失敗，
本公司將存在被宣告破產的風險，並將面臨被退市除牌的風險。

截至本公告日期，破產重整申請能否被法院受理、本公司是否進入重整程序尚具
有重大不確定性。本公司將知會股東及投資者有關本次申請的任何重大進展，並
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另行作出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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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停牌

本公司股份已於2025年3月21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在聯交所買賣，並將繼續停牌直
至另行通知為止。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長沙遠大住宅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譚新明

董事長

長沙，2025年10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譚新明先生、沈丹先生、張劍先生、王春梅
女士，非執行董事胡文翰先生、石東紅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蘇子佳先生、彭
震先生、丁輝明先生。


